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冠县人民政府文件
冠政字〔2025〕11 号

冠县人民政府
关于对山东省冠县水源置换工程实施方案的

批 复

县水利局：

你局《关于对〈山东省冠县水源置换工程实施方案〉的请

示》(冠水发〔2025〕7 号)已收悉，现批复如下：

同意《山东省冠县水源置换工程实施方案》。

水利局负责组织实施，并按要求做好工程建设管理工作，

确保工程质量和生产安全，尽快发挥效益，完成年度压采任务。

冠县人民政府

2025 年 3 月 2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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冠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3月27日印发

（共印 15 份）


